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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公告 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六

条规定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

就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本行前期审议通过了广东宏远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宏远产业发展公司 ”）两笔授信合计 105000 万

元。现宏远产业发展公司向本行申请调整还款计划，主要内

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宏远产业发展公司 80000 万元授信的还款计划调

整为：2024 年 4 月起按月付息，按计划还本，每季度归还本

金；2025 年 4 月起按月分期还本付息。并根据物业租售及转

让资金回笼情况制定还款计划。 

（二）宏远产业发展公司 25000 万元授信的还款计划调

整为：“24+72”，前 24 个月按月付息，2024 年 9 月起按月

付息，按计划还本，每季度归还本金；2025 年 9 月起按月分

期还本付息。 

（三）要求保证人书面声明知悉上述变更事宜，并承诺

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 

（四）如项目有销售，须按原约定的销售额的一定比例

归还贷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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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其它条件按原决议执行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宏远产业发展公司 ，注册地东莞南城，法定代表人张剑

峰，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，经营范围是许可项目：房地产开

发经营。一般项目：园区管理服务；企业管理咨询；科技中

介服务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房地产咨询；信息咨询

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非居住房地产

租赁；人工智能硬件销售；创业空间服务；市场营销策划；

供应链管理服务。宏远产业发展公司与本行董事陈海涛先生

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定价政策、关联交易金额及比例 

本次关联交易是调整还款计划，不涉及定价、关联交易

授信金额及比例的变动。 

四、董事会与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

审议通过的《关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关联

方授信总额度的议案》对应的总额度内的关联交易，并已提

交本行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4 年第二次例

会会议审查，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或决策时，与关联交

易有关联关系的人员均已回避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。 

五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（一）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属于东莞农商银行正常经营管

理业务，已依法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，对东莞农商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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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经营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，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

和政策的规定，定价公允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，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；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

独立意见。 

（二）东莞农商银行此次重大关联交易按照内部管理规

定和程序完成审批，交易条件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

条件进行，落实好各项授信条件，做好关联交易贷后管理和

风险把控。 

（三）关注广东宏远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

业的经营情况、现金流变化情况、他行授信变化情况，防范

关联交易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4 月 28 日 


